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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职称办〔2021〕64 号

关于公布颜明海同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的通知

市有关单位：

经江苏省交通运输部船舶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

会评审通过，苏职称办〔2021〕49 号文公布，颜海明已具备正

高级引航员资格，现予公布，该人员高级专业技术资格时间自

2021 年 5 月 20 日起算。

连云港市专业技术人员职称（职业资格）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21 年 12 月 31 日


